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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06               证券简称：ST 商城          公告编号：2023-016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累计涉及诉讼（仲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涉案金额：人民币161,858,985.60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本公告中涉及的已下达生效判决案件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在审案件尚在审理中，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故公司暂时无法对可能产生的影响

做出判断。 

 

一、简要介绍本次涉及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城”或“公司”）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商业城百货”）和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西百货”）

最近关于新增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情况进行了统计，各案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我司主体 诉讼地位 对方主体 案由 标的额（元） 审理阶段 

1 
商业城百

货 
被申请人 路瑶 劳动争议纠纷 75,994.71  仲裁生效 

2 
商业城百

货 
被申请人 尚德嘉 劳动争议纠纷 62,715.54  仲裁生效 

3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名人海商贸有限公司 联营合同纠纷 107,184.00  二审 

4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名人海商贸有限公司 联营合同纠纷 63,345.99  一审生效 

5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名人海商贸有限公司 联营合同纠纷 8,478.27  一审生效 

6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洪源丰珠宝有限公司 联营合同纠纷 85,605.45  二审 

7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茂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85,668.05  一审 

8 商业城百 被申请人 曹威 劳动争议 117,000.00  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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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9 
商业城百

货 
被告 

沈阳通汇诚广告传媒有限公

司 
广告合同纠纷 102,100.00  二审 

10 
商业城百

货 
被告 沈阳悟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01,905.00  一审 

11 商业城 被告 安丽颖 劳动争议纠纷 -    二审 

12 铁西百货 被申请人 
及时行乐（辽宁）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合作合同纠纷 51,658.96  仲裁 

13 铁西百货 被告 丹阳市陵口镇庆丰皮鞋厂 联营合同纠纷 123,773.23  二审 

14 铁西百货 被告 丹阳市陵口镇庆丰皮鞋厂 联营合同纠纷 197,735.15  二审 

15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告合同纠纷 304,780.00  一审 

16 铁西百货 被告 上海情丝绵绵家纺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40,927.46  一审 

17 铁西百货 被告 西藏哈森商贸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5,000.00  一审 

18 商业城 被申请人 安丽颖 劳动争议纠纷 192,000.00  仲裁 

19 商业城 被告 安丽颖 劳动争议纠纷 1,332,400.00  一审 

20 铁西百货 被告 潮宏基珠宝有限公司 联营合同纠纷 3,148,231.21  一审 

21 铁西百货 被告 
北京铜牛集团有限公司销售

分公司 
合同纠纷 337,910.02  一审 

22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嘉里浩荣经贸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5,692.91  一审 

23 铁西百货 被告 
资和信电子支付有限公司辽

宁分公司 
合同纠纷 20,000.00  一审 

24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13,538.00  一审 

25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19,463.00  一审 

26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10,030.00  一审 

27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3,058.00  一审 

28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7,991.00  一审 

29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3,385.00  一审 

30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5,237.00  一审 

31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19,641.00  一审 

32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8,628.00  一审 

33 铁西百货 被告 辽宁北方化妆品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5,374.04  一审 

34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鑫盛友谊商贸有限公司 联营合同纠纷 3,961.63  一审 

35 
商业城百

货 
被告 郝晖阳 劳动争议 70,900.00  一审 

36 商业城 被告 大连堡罗服饰有限公司 联营合同纠纷 216,841.55  一审 

37 铁西百货 被告 广州接吻猫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25,853.89  一审 

38 商业城 被告 
甜维你（上海）商贸有限公

司 
联营合同纠纷 503,571.95  一审 

39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青花食品酿造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3,057.52  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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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铁西百货 被申请人 李青伟 劳动争议 20,000.00  仲裁 

41 铁西百货 被申请人 彭静 劳动争议 15,000.00  仲裁 

42 铁西百货 被申请人 赵哲 劳动争议 17,190.00  仲裁 

43 铁西百货 被申请人 姜丽英 劳动争议 11,460.00  仲裁 

44 铁西百货 被申请人 李秀菊 劳动争议 22,920.00  仲裁 

45 铁西百货 被申请人 关英男 劳动争议 15,000.00  仲裁 

46 铁西百货 被告 辽宁希友传媒有限公司 广告合同纠纷 192,757.71  一审 

47 商业城 被告 韩枫 租赁合同纠纷 841,812.77  一审 

48 
商业城、商

业城百货 
被告 上海郑明明实业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81,748.07  一审 

49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兆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告合同纠纷 49,942.30  一审 

50 
商业城百

货 
被告 赵志 租赁合同纠纷 13,813.92  一审 

51 
商业城百

货 
被告 沈阳老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50,000.00  一审 

52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新恒宝茶业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74,740.25  一审 

53 铁西百货 被告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禾芯绒业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60,710.04  一审 

54 铁西百货 被告 帕罗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63,454.40  一审 

55 

商业城、铁

西百货、商

业城百货 

被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分行 
金融合同纠纷 56,363,854.66  一审 

56 

商业城、铁

西百货、商

业城百货 

被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分行 
金融合同纠纷 95,650,196.75  一审 

57 铁西百货 被告 深圳市大沣实业有限公司 联营合同纠纷 39,904.78  一审生效 

58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诚益佳商贸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0,446.00  一审生效 

59 铁西百货 被告 沈阳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53,396.42  一审生效 

60 商业城 被告 王学艳 
生命权、身体权、

健康权纠纷 
-    仲裁生效 

合  计 161,858,985.60    

 

二、有关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路瑶申请仲裁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路瑶 

被申请人：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2022年7月26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被申请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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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给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75,994.17元，但被申请人至今未支付，多次找

被申请人协商未果。 

3、申请人仲裁请求 

请求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75,994.71元。 

4、仲裁情况（已生效） 

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共计75,994.17元。 

 

（二）尚德嘉申请仲裁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尚德嘉 

被申请人：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申请人于1991年入职沈阳商业城工作至今，工作勤勉，兢兢业业，树立了良

好的口碑。2014年茂业接手商业城后因大环境影响，企业效益持续下滑，公司人

力资源于今年4月初通知申请人将解除劳动合同。2022年4月30日申请人与被申请

人达成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被申请人承诺2022年10月给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及

代通知金62,715.54元，但被申请人至今未支付，多次找被申请人协商未果。 

3、申请人仲裁请求 

支付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62,715.54元。 

4、仲裁情况（已生效） 

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共计62,715.54元。 

 

（三）沈阳名人海商贸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名人海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2年1月1日，被告就原告在被告商场经营专柜事宜与原告签订《联营合同》，

被告为甲方，原告为乙方。经营场地位于甲方沈阳铁西百货店3层某铺位，建筑

面积29.44平方米。经营期间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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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双星品牌商品。合同第四条结算条件4.5项约定:乙方须每日核对销售，且应于

每日收市前登录小红茂查看相关信息，甲方每月提供结算单至茂业运营服务支撑

平台，甲方提供结算单后5日内乙方应对结算单盖章确认并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同提供给甲方，甲方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与乙方结算货款(上述期限如因乙方

原因导致过期，则顺延到下月)。如乙方未能提供上述发票，乙方同意由甲方扣

除甲方税金损失后支付货款余款。合同签订后，原告每日核对销售，按约定将被

告提供的结算单盖章确认并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同提供给被告，但被告却迟迟未

按结算金额支付货款。至今已拖欠原告货款107,184元。被告逾期支付货款的行

为已经构成违约，应赔偿原告逾期支付货款的利息。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07,184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利息以

107,184元为计算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保全情况 

法院下达（2022）辽0106财保1362号民事裁定书（已生效），裁定如下：依

法冻结被申请人名下银行存款108,000元或查封、扣押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申

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本院

将依法解除保全。本裁定立即执行。 

5、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判决如下：（1）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

内给付原告沈阳名人海商贸有限公司货款107,184元;（2）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

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沈阳名人海商贸有限公司逾期付款

利息(以107,184元为基数，从2022年12月13日开始计算到实际给付之日止，参照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进行计算);（3）驳回原

告沈阳名人海商贸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22元、保全费1,060元，由被告铁西百货承担。(原

告已预交，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 

6、案件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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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提起上诉，二审尚未开庭。 

 

（四）沈阳名人海商贸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名人海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7月1日，被告就原告在被告商场经营专柜事宜与原告签订《联营合同》，

被告为甲方，原告为乙方。经营场地位于甲方沈阳铁西百货店5层某铺位,建筑面

积28.5平方米。经营期间自2021年7月1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经营范围为双

星品牌商品。合同第四条结算条件4.5项约定:乙方须每日核对销售，且应于每日

收市前登录小红茂查看相关信息，甲方每月提供结算单至茂业运营服务支撑平台，

甲方提供结算单后5日内乙方应对结算单盖章确认并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同提供

给甲方，甲方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与乙方结算货款(上述期限如因乙方原因导

致过期，则顺延到下月)。如乙方未能提供上述发票，乙方同意由甲方扣除甲方

税金损失后支付货款余款。 

合同签订后，原告每日核对销售，按约定将被告提供的结算单盖章确认并与

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同提供给被告,但被告却迟迟未按结算金额支付货款。至今已

拖欠原告货款63,345.99元。被告逾期支付货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赔偿原

告逾期支付货款的利息。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63,345.99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利息以

63,345.99元为计算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保全情况 

法院下达（2022）辽0106财保1363号民事裁定书（已生效），裁定如下：依

法冻结被申请人名下银行存款64,000元或查封、扣押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申请

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本院将

依法解除保全。本裁定立即执行。 

5、一审判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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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决（已生效）如下：（1）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沈阳名人海商贸有限公司货款63,345.99元;（2）被告铁

西百货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沈阳名人海商贸有限

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63,345.99元为基数，从2022年12月13日开始计算到实际给

付之日止，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进行计

算);（3）驳回原告沈阳名人海商贸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92元、保全费660元，由被告铁西百货承担。(原告已

预交，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 

 

（五）沈阳名人海商贸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名人海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2年7月1日，被告就原告在被告商场经营专柜事宜与原告签订《联营合同》，

被告为甲方，原告为乙方。经营场地位于甲方沈阳铁西百货店5层某铺位,建筑面

积147.18平方米。经营期间自2022年7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1日止。经营范围为

双星品牌商品。合同第四条结算条件4.5项约定:乙方须每日核对销售，且应于每

日收市前登录小红茂查看相关信息，甲方每月提供结算单至茂业运营服务支撑平

台，甲方提供结算单后5日内乙方应对结算单盖章确认并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同

提供给甲方，甲方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与乙方结算货款(上述期限如因乙方原

因导致过期，则顺延到下月)。如乙方未能提供上述发票，乙方同意由甲方扣除

甲方税金损失后支付货款余款。 

合同签订后，原告每日核对销售，按约定将被告提供的结算单盖章确认并与

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同提供给被告,但被告却迟迟未按结算金额支付货款。至今已

拖欠原告货款8,478.27元。被告逾期支付货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赔偿原告

逾期支付货款的利息。 

3、原告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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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8,478.27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利息以

8,478.27元为计算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判决（已生效）如下：（1）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沈阳名人海商贸有限公司货款8,478.27元;（2）被告铁西

百货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沈阳名人海商贸有限公

司逾期付款利息(以8,478.27元为基数，从2022年12月13日开始计算到实际给付

之日止，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进行计算);

（3）驳回原告沈阳名人海商贸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铁西百货承担。(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直

接给付原告) 

 

（六）沈阳洪源丰珠宝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洪源丰珠宝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2年初，被告就原告在被告商场经营专柜事宜与原告签订《联营合同》，

被告为甲方，原告为乙方，经营场地位于甲方沈阳铁西百货店二层某铺位，经营

期间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止。经营范围为洪源丰品牌商品。合同第

四条结算条件4.5项约定，乙方须每日核对销售，且应于每日收市前登录小红茂

查看相关信息，甲方每月提供结算单至茂业运营服务支撑平台，甲方提供结算单

后5日内，乙方应对结算单盖章确认，并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同提供给甲方。甲

方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与乙方结算货款(上述期限如因乙方原因导致过期，则

顺延到下月)。如乙方未能提供上述发票，乙方同意由甲方扣除甲方税金损失后

支付货款余款。合同签订后，原告每日核对销售，按约定将被告提供的结算单盖

章确认，并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同提供给被告，但被告却迟迟未按结算金额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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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款，至今拖欠原告货款85,605.45元。被告逾期支付货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

应赔偿原告逾期支付货款的利息。现原告已多次与被告协商支付货款事宜，但被

告总以各种理由推脱。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85,605.5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85,605.45元为

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4、保全情况 

法院下达（2022）辽0106财保1364号民事裁定书（已生效），裁定如下：依

法冻结被申请人名下银行存款85,000元或查封、扣押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申请

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本院将

依法解除保全。本裁定立即执行。 

5、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判决如下：（1）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

内给付原告沈阳洪源丰珠宝有限公司货款85,605.54元;（2）被告铁西百货于本

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沈阳洪源丰珠宝有限公司逾期付

款利息(以85,605.54元为基数，从2022年12月13日开始计算到实际给付之日止，

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进行计算);（3）驳

回原告沈阳洪源丰珠宝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70元、保全费870元，由被告铁西百货承担。(原告已

预交，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 

6、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已提起上诉，二审尚未开庭。 

 

（七）沈阳茂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茂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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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原告同被告签订了《商品销售合同》，双

方约定结算期为30天，2022年2月份至4月份被告不再支付原告货款，原告曾多次

与被告协商支付货款一事，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付。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4个月拖欠货款人民币85,668.05元；（2）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判决如下：（1）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给付原告沈阳茂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货款84,411.49元;（2）如未按本判决确

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3）驳回原、被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942元，由原告承担32元，由被告承担1,910元。(原

告已预交，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 

5、进展情况 

铁西百货尚未提起上诉。 

 

（八）曹威申请仲裁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曹威 

被申请人：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申请人1991年参加工作，2009年由于改制转入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转入被申请人，属无固定期限劳务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前，申请人担任被

申请人后勤党支部书记，月工资4,500元。2022年8月11日接到人力资源微信通知

解除申请劳动合同，申请人多次找被申请人问及事由及法律规定，被申请人一直

表示我们在协商。2022年9月26日，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下

发了解除合同通知书。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既无法定事由

也未进行法定程序，按照被申请人说法，此次人员优化，而且只裁减申请人一个

人，被申请人上述做法属于严重违法，解除申请人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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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人仲裁请求 

支付经济补偿金合计人民币 117,000元。 

4、案件进展情况 

本仲裁事项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九）沈阳通汇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沈阳通汇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被告（上诉人）：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与被告于2021年12月28日签订《活动服务合同》，并和被告达成了为其

在沈阳10个电影院发布广告，被告应于2022年1月30日前支付广告费102,000元的

合同后，原告按照约定履行了广告发布义务，但被告迟迟未履行付款义务。在此

期间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不予理会，至今也未向原告支付广告费用，现被告的行

为已经构成违约。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被告向原告给付广告费用102,000元及利息暂计100元(实际以

102,000元为基数，自立案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贷款利率计算至

实际给付之日止);（2）本案案件受理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 

4、保全情况 

法院下达（2022）辽0103民初23487号民事裁定书（已生效），裁定如下：

冻结被申请人商业城百货银行存款102,000元或查封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案件

保全费1430元，由申请人沈阳通汇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预交本。裁定立即执行。 

5、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1）被告商业城百货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

沈阳通汇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广告费用100,000元；（2）被告商业城百货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沈阳通汇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广告费用100,000元的利

息，自2022年11月4日至付清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被告商业城百货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沈

阳通汇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广告视频制作费2,000元；（4）被告商业城百货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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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沈阳通汇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广告视频制作费2,000

元的利息，自2022年11月4日至付清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42元，保全费1,430元，由被告商业城百货负担。 

6、进展情况 

商业城百货提起上诉后，二审经过调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被告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前向原告支付 50,000 元;被告于 2023 年 4

月 30日前向原告支付 30,000元;被告于 2023年 5月 30日前向原告支付 22,000

元;（2）如被告未在上述时间内清还上述任何一笔进度款项，则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3）双方当事人就本案无其他纠纷。一审案件受理费 2,342元，保全费 1,430.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2,342元，减半收取为 1,171元，共计为 4,943 元，均由原

告沈阳通汇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承担。 

 

（十）沈阳悟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悟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12月28日，原、被告依法签订《活动服务合同》，合同约定:原告有

偿为被告提供沈阳地铁一、二号线列车预报站播音导向冠名服务及地铁LED智汇

屏幕广告发布服务，播音导向冠名服务期限自2021年12月28日起至2022年1月10

日止，地铁LED智汇屏幕硬广发布期限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月21日止;合

同项下冠名费共计183,550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清，被告须在2022年1月31日

前全额支付上述冠名费；合同第四条第2款约定，被告逾期付款，原告有权按未

按时缴付冠名费的10%收取违约金。 

合同履行期间，原告按约定提供地铁播音导向冠名服务及地铁LED智汇屏幕

广告发布服务，并向被告足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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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冠名费，原告以发送《催款函》及《律师函》的形式多次向被告催款，但被告

至今仍未支付。 

3、诉讼请求 

（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冠名费183,550元；（2）请求

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8,355元；（3）本案诉讼费、

保全费、保全保函保险金、律师费均由被告承担。 

4、诉讼进展 

经法院裁定，本案移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处理后，尚未开庭。 

 

（十一）安丽颖起诉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安丽颖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从1991年至今在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现已达到退休年龄。被告

没给办理退休，原告要求被告依法办理退休，并补发工资。 

3、原告诉讼请求 

依法办理退休。 

4、一审情况 

一审法院下达一审裁定：驳回原告安丽颖的起诉。 

5、进展情况 

安丽颖已提起上诉申请，二审法院尚未开庭审理。 

 

（十二）及时行乐（辽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申请仲裁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及时行乐（辽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21年11月3日签订《短视频合同》，合同约定在合同

期间内，即2021年11月5日至2021年11月30日，申请人为被申请人提供短视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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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抖音运营服务，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5万元合同价款。申请人按照合同约

定完成了合同内容并得到了被申请人项目负责人的付款承诺，但被申请人并未如

约支付上述5万元合同价款。 

3、申请人仲裁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合同价款5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合

同价款利息暂计人民币1,658.96元(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2月1日起计算

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倍计算)。

（3）本案诉讼费、诉讼保全申请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保全情况 

法院下达（2022）辽0106财保1081号民事裁定书（已生效），裁定如下：依

法冻结被申请人名下银行存款50,000元或查封、扣押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申请

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本院将

依法解除保全。本裁定立即执行。 

5、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十三）丹阳市陵口镇庆丰皮鞋厂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丹阳市陵口镇庆丰皮鞋厂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2年1月1日，被告就原告在被告商场经营专柜事宜与原告签订《联营合同》，

被告为甲方，原告为乙方。经营场地位于甲方沈阳铁西百货店3层某铺位，建筑

面积26.88平方米。合同第4.5条约定乙方须每日核对销售，并在收到结算回单后

5日内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甲方，甲方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与乙方结算货款

（上述期限如因乙方原因导致过期，则顺延到下月）。如乙方未能提供上述发票，

乙方同意由甲方扣除甲方税金损失后支付货款余款。 

合同签订后，原告每日核对销售，按约定将被告提供的结算单盖章确认与增

值税专用发票一同提供给被告，但被告却迟迟未按结算金额支付货款，至今已拖

欠支付原告货款123,773.23元。被告逾期支付货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其应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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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原告逾期支付货款的利息。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23,773.23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利息以

123,773.23元为计算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1）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五日内给付原告丹阳市陵口镇庆丰皮鞋厂货款123,773.23元;（2）被告铁西百货

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丹阳市陵口镇庆丰皮鞋厂逾

期付款违约金(以123,773.23元为基数，从2022年12月8日开始计算到实际给付之

日止，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进行计算);

（3）驳回原告丹阳市陵口镇庆丰皮鞋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88元，保全费1,145元，由被告铁西百货承担。（原

告已预交，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 

5、案件进展情况 

铁西百货已提起上诉。 

 

（十四）丹阳市陵口镇庆丰皮鞋厂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丹阳市陵口镇庆丰皮鞋厂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2年1月1日，被告就原告在被告商场经营专柜事宜与原告签订《联营合同》，

被告为甲方，原告为乙方。经营场地位于甲方沈阳铁西百货店3层某铺位，建筑

面积40.37平方米。合同第4.5条约定乙方须每日核对销售，并在收到结算回单后 

5内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甲方,甲方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与乙方结算货款（上

述期限如因乙方原因导致过期，则顺延到下月）。如乙方未能提供上述发票，乙

方同意由甲方扣除甲方税金损失后支付货款余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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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后，原告每日核对销售，按约定将被告提供的结算单盖章确认与增

值税专用发票一同提供给被告，但被告却迟迟未按结算金额支付货款，至今已拖

欠支付原告货款197,735.15元。被告逾期支付货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其应赔

偿原告逾期支付货款的利息。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97,735.15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利息以

197,735.15元为计算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1）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五日内给付原告丹阳市陵口镇庆丰皮鞋厂货款197,735.15元;（2）被告铁西百货

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丹阳市陵口镇庆丰皮鞋厂逾

期付款违约金(以197,735.15元为基数，从2022年12月8日开始计算到实际给付之

日止，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进行计算);

（3）驳回原告丹阳市陵口镇庆丰皮鞋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27元，保全费1,520元，由被告铁西百货承担。（原

告已预交，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 

5、案件进展情况 

铁西百货已提起上诉。 

 

（十五）沈阳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被告委托原告在辽宁电视(北方频道、生活频道、都市频道)发布广告，签订

了6份《电视广告发布合同》，分别是:2021年1月20日合同金额77,160元、2021

年3月5日合同金额38,500元、2021年6月4日合同金额66,000元、2021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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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0元、2021年11月3日46,260元、2021年12月2日合同金额46,260元，合同总

金额304,780元。合同约定了“广告播出时段、投放形式、次数、价格”，合同

第2.2条约定被告给款时间是“乙方(原告)按协议约定完成广告发布并向甲方(被

告)出具发布证明后”。原告按合同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并向被告出具了发票，

但被告仍不付款。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给付广告费304,780元，从起诉日至实际付款日止按LPR给付

利息；（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1）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沈阳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广告费304,780元;（2）被

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沈阳

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广告费304,780元利息，自2022年6月28日起至全部广告费

付清时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利率计算，即LPR标准计

算。 

5、案件进展情况 

铁西百货尚未提起上诉。 

 

（十六）上海情丝绵绵家纺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情丝绵绵家纺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原告与被告签订“联营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在其经营的沈阳铁西

百货店内提供场地给原告经营家纺商品，原告每月按照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向被告

缴纳承包费，被告统一收银后扣除承包费后将剩余销售款返还给原告，合同期限

为一年。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派员进场经营。2022年，合同到期后，双方再次

签订“联营合同”，合同期限仍为一年。在该份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未能按时将

销售款返还给原告。为此，原告在多次索要未果的情况下于2022年8月撤柜。经

原告计算，截止至今，被告尚欠130,927.46元货款未能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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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货款130,927.46元、质保金10,000

元，合计140,927.46元;（2）请求法院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十七）西藏哈森商贸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西藏哈森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被告双方签署《专柜合同》，合同期限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

月31日止。根据《专柜合同》第2.1条规定，乙方在甲乙双方合作期间向甲方交

纳保证金5,000元。根据《专柜合同》第2.3条规定乙方经营期间销售的商品在合

同期满或合同终止撤柜后无质量或售后问题发生的，保证金以不计息方式退还。

甲乙双方于合同期满经过友好协商决定终止合同，乙方于2020年12月撤柜，按合

同约定，甲方应无息退还乙方质保金，但经乙方人员多次催要，甲方均未退款。

乙方人员应甲方要求于2021年8月16日将保证金收据原件上交甲方人员，申请退

款，但是截至目前，甲方仍未退款。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定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保证金，共计人民币5,000元；（2）本

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1）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返还原告西藏哈森商贸有限公司保证金5,000元;（2）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

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铁西百货承担。 

5、案件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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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西百货尚未提起上诉。 

 

（十八）安丽颖申请仲裁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安丽颖 

被申请人：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申请人1991年到企业，一直从事财务工作，连续工作32年，因企业原因申请

人工伤后一直在家医治。本人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企业不给申请人退休，并

解除终止了本人的劳动合同。 

3、申请人仲裁请求 

要求从 1991年 9月到 2022年 4月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192,000 元。 

4、案件进展情况 

本仲裁事项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十九）安丽颖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安丽颖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于1991年到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连续工龄30余年。2008年6

月，单位主管领导找原告单独谈话，在地下室内进行恐吓、威胁、下岗等手段，

给原告精神造成伤害同年6月5日送往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医治，被确诊鉴定

为精神分裂症。此事惊动了市政府有关领导出面解决，为妥善处理原告善后问题，

法定代表人张殿华同志派工会主席兼人事主管佟雅娟同志进行处理，亲自承诺将

此事按工伤处理，一切比照工伤解决。被告将原告比照工伤处理，但部分内容尚

未履行。 

3、原告诉讼请求 

（1）要求确认被告将原告比照工伤处理的决定合法(与其第三人单位领导佟

雅娟、张洪超为依据);（2）要求被告按工伤标准补发工资人民币叁拾玖万柒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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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小写:397,000元);（3）要求被告支付护理费人民币肆拾壹万陆仟贰佰元(小

写:416,200元);（4）要求被告补发工伤津贴人民币叁拾壹万玖仟贰佰元(小

写:319,200元);（5）要求被告支付精神赔偿金人民币贰拾万元(小写:200,000

元)。 

4、进展情况 

本仲裁事项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二十）潮宏基珠宝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潮宏基珠宝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就其在被告位于沈阳铁西百货店2层某铺位设立潮宏基品牌专柜销售珠

宝类商品一事，与被告通过茂业电子合同系统签订《联营合同》(合同有效期为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止)。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原告销售款由被告统

一收银后按月结算。被告每月提供结算单至茂业运营服务支撑平台供原告核对，

原告核对后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应于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与原

告结算货款。 

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设置专柜并提供商品在上述场地内销售并按照《联营

合同》约定及对账无误的结算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被告却未按合同约定向原

告支付销售款，累计拖欠原告2022年2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及2022年4月1日至

2022年7月31日期间的销售货款共计人民币3,148,231.21元，原告已多次催促，

但被告至今仍分文未付。被告未按时给付销售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销售货款共计￥3,148,231.21元及利息(以

￥976,803.03元为基数，自2022年5月20起按当期银行贷款利息率计付至实际付

清之日止;以￥135,543.27元为基数，自2022年6月16日起按当期银行贷款利息率

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788,238.88元为基数，自2022年8月15日起按当期银

行贷款利息率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956,914.68元为基数，自2022年8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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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按当期银行贷款利息率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290,731.35元为基数，

自2022年10月20日起按当期银行贷款利息率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请求

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4、保全情况 

法院下达（2023）辽0106财保45号民事裁定书（已生效），裁定如下：依法

冻结被告铁西百货银行账面存款3,148,231.21元或查封相应数额的财产。本裁定

立即执行。 

5、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二十一）北京铜牛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铜牛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6月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联营合同》，约定原告在被告沈阳铁西百货

店3层某铺位经营原告铜牛品牌铜牛商品，建筑面积12.65平方米，经营期限自: 

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止，原告向被告交纳质保金10,000元，原告专柜

商品销售货款由被告统一收取，并开具被告销售小票。原告每月按销售额的一定

比例向被告缴纳承包费(遇商场促销时，双方另行协商)，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双

方对账方式为被告将账单发布至其“茂业运营服务支撑平台后台管理系统”，原

告登录被告提供的账号及密码自行查看。合同签订后，原告如约履行了全部合同

义务，但被告自2021年12月起开始拖欠原告货款，截止2022年3月31日拖欠货款

金额为人民币336,182.41元，虽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336,182.41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逾期支付货款及保证金的利息(以336，182.41元为基数，自2022年5月1日起，

按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货款支付完毕

之日止暂计算至2022年6月20日，为人民币1,727.61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以上1-2项暂共计为人民币:337,910.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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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二十二）沈阳嘉里浩荣经贸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嘉里浩荣经贸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自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与被告签订《超市商品合同》，合

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提供达利园货物,合计总价款为15，692.91元。合同签订后，

原告依约向被告供货，根据合同约定，截至到2021年12月31日，被告应履行全部

付款义务。但截止目前尚欠货款15,692.91元。铁西百货拖欠货款的行为已经违

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及相关法律规定。原告无奈，多次找到被告，被告推脱不予给

付所欠货款，协商未果。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货款15,692.91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1）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

告沈阳嘉里浩荣经贸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10,592.91元；（2）驳回原告沈阳嘉里

浩荣经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指定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执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6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铁西百货负担(原告已预付，被告给

付原告)。 

5、案件进展情况 

铁西百货尚未提起上诉。 

 

（二十三）资和信电子支付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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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资和信电子支付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14年12月2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特约商户利用<GIFT CARD系统V1.0>

受理资和信预付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约定:

“原告作为商通卡系列产品的销售方和管理方，向被告介绍商通卡使用规则和办

法……被告同意其经营的门店受理商通卡系列产品，同意持卡人使用商通卡刷卡

购买被告销售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本协议有效期自2014年12月23日至2017

年12月31日止，本协议到期时，双方若无异议，本协议可自动延期一年”; 

《合作协议》第五条第5款约定:“被告退回原结算担保金20,000元(贰万元)，

一次性向被告开具辽宁省工商银行沈河支行出具《银行履约保函》金额220,000

元(贰拾贰万元)作为结算担保” 

《合作协议》签订时，原告要求退还担保金2万元，以《银行履约保函》方

式作为结算担保。 

《合作协议》到期后，双方继续履行至2022年1月1日后由于被告股权发生变

化，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拒不返还2万元担保金。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特约商户利用<GIFT CARD系统V1.0>受理资

和信预付卡合作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担保金20,000元;（3）判令被告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1）解除原告资和信电子支付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与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特约商户利用<GIFT CARD系统V1.0>

受理资和信预付卡合作协议》;（2）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退还原告资和信电子支付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保证金

20,000元。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被告铁西百货承担。 

5、案件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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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西百货尚未提起上诉。 

 

（二十四）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1月29日，原告与被告订立了《加工承揽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

告定制“喷绘类”制品12类494件，由原告负责设计、制作、配送及安装维护;

同时约定被告应于收货后3个月内结款。 

2021年2月17日，原告向被告完成了该批制品的交付，经双方验收全部确认

合格。原告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但被告并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

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无故拖延至今仍未支付。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合同款12,974元及利息564

元(利息从2021年5月17日起按年利率4.35%暂计至起诉之日止)，二项共计13,538

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及保全费。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二十五）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2月26日，原告与被告订立了《加工承揽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

告定制“喷绘类”制品14类870件，由原告负责设计、制作、配送及安装维护;

同时约定被告应于收货后3个月内结款。 

2021年2月28日，原告向被告完成了该批制品的交付，经双方验收全部确认

合格。原告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但被告并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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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无故拖延至今仍未支付。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合同款18,654元及利息811

元(利息从2021年5月28日起按年利率4.35%暂计至起诉之日止)，二项共计19,463

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及保全费。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二十六）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3月27日，原告与被告订立了《加工承揽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

告定制“喷绘类”制品6类389件，由原告负责设计、制作、配送及安装维护;同

时约定被告应于收货后3个月内结款。 

2021年3月30日，原告向被告完成了该批制品的交付，经双方验收全部确认

合格。原告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但被告并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

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无故拖延至今仍未支付。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合同款9,645元及利息385元

(利息从2021年6月30日起按年利率4.35%暂计至起诉之日止)，二项共计10,030

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及保全费。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二十七）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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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5月17日，原告与被告订立了《加工承揽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

告定制“喷绘类”制品7类268件，由原告负责设计、制作、配送及安装维护;同

时约定被告应于收货后3个月内结款。 

2021年5月23日，原告向被告完成了该批制品的交付，经双方验收全部确认

合格。原告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但被告并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

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无故拖延至今仍未支付。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合同款2,961元及利息97元

(利息从2021年8月23日起按年利率4.35%暂计至起诉之日止)，二项共计3,058元。

（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及保全费。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二十八）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6月4日，原告与被告订立了《加工承揽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

告定制“喷绘类”制品11类18件，由原告负责设计、制作、配送及安装维护;同

时约定被告应于收货后3个月内结款。 

2021年6月11日，原告向被告完成了该批制品的交付，经双方验收全部确认

合格。原告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但被告并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

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无故拖延至今仍未支付。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合同款7,739元及利息252元

(利息从2021年9月11日起按年利率4.35%暂计至起诉之日止)，二项共计7,991元。

（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及保全费。 

4、案件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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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二十九）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6月29日，原告与被告订立了《加工承揽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

告定制“喷绘类”制品4类608件，由原告负责设计、制作、配送及安装维护;同

时约定被告应于收货后3个月内结款。 

2021年7月1日，原告向被告完成了该批制品的交付，经双方验收全部确认合

格。原告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但被告并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后

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无故拖延至今仍未支付。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合同款3,290元及利息95元

(利息从2021年10月1日起按年利率4.35%暂计至起诉之日止)，二项共计3,385元。

（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及保全费。 

4、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1）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

告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合同款3,290元;（2）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3,290元为基数，自

2021年10月1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驳回原告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指定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执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铁西百货承担。(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履行判决义

务时一并给付原告) 

5、案件进展情况 

铁西百货计划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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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6月29日，原告与被告订立了《加工承揽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

告定制“喷绘类”制品7类219件，由原告负责设计、制作、配送及安装维护;同

时约定被告应于收货后3个月内结款。 

2021年7月1日，原告向被告完成了该批制品的交付，经双方验收全部确认合

格。原告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但被告并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后

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无故拖延至今仍未支付。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合同款5,089元及利息148元

(利息从2021年10月1日起按年利率4.35%暂计至起诉之日止)，二项共计5,237元。

（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及保全费。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三十一）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11月10日，原告与被告订立了《加工承揽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

原告定制“喷绘类”制品23类43,706件，由原告负责设计、制作、配送及安装维

护;同时约定被告应于收货后3个月内结款。 

2021年12月25日，原告向被告完成了该批制品的交付，经双方验收全部确认

合格。原告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但被告并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

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无故拖延至今仍未支付。 

3、原告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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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合同款19,500元及利息141

元(利息从2022年3月25日起按年利率4.35%暂计至起诉之日止)，二项共计19,641

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及保全费。 

4、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三十二）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订立了《加工承揽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

原告定制“喷绘类”制品15类638件，由原告负责设计、制作、配送及安装维护;

同时约定被告应于收货后3个月内结款。 

2022年1月23日，原告向被告完成了该批制品的交付，经双方验收全部确认

合格。原告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但被告并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

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无故拖延至今仍未支付。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合同款8,597元及利息31元

(利息从2022年4月23日起按年利率4.35%暂计至起诉之日止)，二项共计8,628元。

（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及保全费。 

4、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1）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

告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合同款8,597元;（2）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8,597元为基数，自

2022年4月23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驳回原告沈阳中标广告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指定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执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铁西百货承担。(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履行判决义



30 
 

务时一并给付原告) 

5、案件进展情况 

铁西百货尚未提起上诉。 

 

（三十三）辽宁北方化妆品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辽宁北方化妆品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12月，原被告签订《联营合同》一份、《超市商品合同》两份，约定

原告在被告商场一层经营玉兰油、强生、飘柔品牌日化用品，经营期间自2022

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止，《联营合同》4.5条款约定被告每月提供结算单

至茂业运营服务支撑平台，被告提供结算单后5日内原告对结算单盖章确认并与

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给被告，被告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与原告结算货款。《超

市商品合同》6.3条款约定原告须在每个结算周期截止后5天内(结算周期在30天

或30天以上的)或2天内(结算周期在30天以下的)与被告对帐及提交订单,并在接

到开票通知后5天内(结算周期在30天或30天以上的)或2天内(结算周期在30天以

内的)提供增值税发票给被告,被告在收到发票后25个工作日内(结算周期在30天

或30天以上的)或10个工作日内(结算周期在30天以内的)与原告结算上期货款。

自2022年起被告就开始拖欠结算货款，原告不断催款，至今被告仍未给付，截止

至2022年10月31日，被告累计拖欠原告未结算货款共计205,374.04元，且一拖再

拖，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利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

请。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05,374.0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三十四）沈阳鑫盛友谊商贸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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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鑫盛友谊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与被告合作多年，在经营期间，原告拖欠被告供应商货款，被告多次口

头书面沟通催款均未给予解决,特向铁西区人民法院申请起诉。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所欠货款6,151.26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用。 

4、进展情况 

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如下：因为被告到账期未结款，后期被告返货原因，

欠款金额减少了，现在应付原告货款3,961.63元。 

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三十五）郝晖阳起诉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郝晖阳 

被告：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2020年11月30日于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离职后找工作屡屡碰壁，直

到2021年11月份才发现，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原告的用工进行了备案，

所以才造成原告无法找到工作，对原告的这11个月的工资收入、社保、医保、公

积金造成了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进行赔偿，而且用工备案的前提是有劳动合同

才能用工备案，而原告没有与被告签定过劳动合同，所以原告要求被告出示劳动

合同，否则应对原告进行双倍工资赔偿。原告与被告沟通无果，故起诉至法院，

请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诉请。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20年12月至2021年10月31日共11个月工

资28,600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补交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共计6个月的

社保和医保；（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2021年6月至2021年10月共计5个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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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自己交的社保和医保共计6,000元；（4）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2020年12

月至2021年10月31日共计11个月公积金7,700元；（5）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2020年12月至2021年10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28,600元；（6）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三十六）大连堡罗服饰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大连堡罗服饰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于2015年就与被告合作，原告将公司的服饰在被告处进行销售，顾客在

原告处购买的商品统一到商场收银台付款，再由被告按期向原告给付。2019年7

月被告应结货款32,030元，9月应结179,811.03元，该二笔款项被告未按期给付。

原告多次向被告处催要，被告都以资金不足为由没有履行，后被告在2020年1月9

日给原告二张金额分别为120,904.24元、298,100.62元承兑汇票，该汇票的到期

日分别是2020年8月9日，2020年9月9日。承兑信息中，出票人均承诺:本汇票予

以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但二张汇票到期后，均没有资金可以向原告承兑。故

原告又多次找到被告处进行催要，希望可以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被告

向原告支付202,163.31元尚欠216,841.55元未付，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判令

被告给付货款。退还质保金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3、原告诉讼请求 

（1）诉讼法院判令被告给付货款211,841.55元；（2）退还质保金5,000元；

（3）案件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三十七）广州接吻猫科技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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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广州接吻猫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两份《联营合同》，合同有效期分别自2021年7月1日起至

2021年12月30日止，合同到期后续签合同。合同有效期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

年6月30日。约定被告提供位于沈阳铁西百货店3层某铺位，建筑面积为30.21平

方米场地给原告经营“接吻猫”品牌女鞋专柜。根据合同第四条结算条件4.1条

约定:双方一致同意按服装化妆品类(除珠宝类外)第四种方式结算，即:乙方每月

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向甲方缴纳承包费，承包费由甲方统一收银，每月承包费由

甲方直接从乙方当月货款中扣除。合同第四条第4.5条约定:乙方须每日核对销售，

且应于每日收市前登录小红茂查看相关信息，甲方每月提供结算单至茂业运营服

务支撑平台，甲方提供结算单后5日内乙方应对结算单盖章确认并与增值税专用

发票一同提供给甲方，甲方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与乙方结算货款。自2021

年12月起，被告收到原告发票后拒不支付货款。期间，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收未果。

被告拖欠货款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损害原告利益。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清偿结算货款(2021年12月至2022年6月)，合

计人民币120,853.89元；（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退回经营保证金5,000

元；（3）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上述欠款金额为基础，

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4）请求法院判决案件受

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以上共计125,853.89元。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三十八）甜维你(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甜维你(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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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签订《专柜合同》，约定被告将位于其商业城店二层，

建筑面积为216.23平方米的场地交付原告经营使用。2018年4月19日，原告向被

告缴纳5,000元质保金。后原被告双方续签该合同，经营期限延至2021年3月31

日。根据该合同约定，原告经营期间由被告统一收银，原告按每月销售额的一定

比例向被告缴纳承包费，以网上对账的形式核对销售，并由被告每月出具联营结

算明细单，被告需在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与原告结算货款。联营期间，被告

多次未按约返还货款，截至起诉之日，被告仍未结算2018年6月份、2019年10月

-2019年12月，2020年1月，2020年3月-2020年5月期间的货款。原告多次催要未

果。被告的违约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424,729.81元；（2）请求判

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质保金5,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

的违约金暂计73,842.14(自2018年7月21日起暂计至2022年11月15日止，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标准，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前3项共暂计503.571.95元，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三十九）沈阳青花食品酿造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青花食品酿造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被告人王海燕经营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于2022年2月-2022年8月进

货总金额为13,057.52元，发票号为:0343505303435139。合同签订经销30天，已

过账期，多次催款一直未付，现向铁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人归

还此货款。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货款人民币13,057.52(壹万叁仟零伍拾柒元伍角贰

分)；（2）承担本案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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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四十）李青伟申请仲裁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李青伟 

被申请人：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解除劳动合同没有提前书面通知，没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贰万

元整。 

3、申请人请求 

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贰万元整。 

4、仲裁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四十一）彭静申请仲裁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彭静 

被申请人：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解除劳动合同没有提前书面通知，没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壹万

伍仟元整。 

3、申请人请求 

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壹万伍仟

元整。 

4、仲裁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四十二）赵哲申请仲裁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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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赵哲 

被申请人：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解除劳动合同没有提前书面通知，没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壹万

柒仟壹佰柒拾元整。 

3、申请人请求 

支付2014年12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壹万柒仟

壹佰柒拾元整。 

4、仲裁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四十三）姜丽英申请仲裁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姜丽英 

被申请人：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1）支付2022年12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的工资1,910元；（2）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9,550元（2019年1月-2022年12月31日期间）。 

3、申请人请求 

拖欠2022年12月份整月工资没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没有给经济补偿（2019

年1月-2022年12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没有提前书面通知。 

4、仲裁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四十四）李秀菊申请仲裁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李秀菊 

被申请人：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解除劳动合同没有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没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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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贰万贰仟玖佰贰拾元整。 

3、申请人请求 

支付2011年12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贰万贰仟

玖佰贰拾元整。 

4、仲裁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四十五）关英男申请仲裁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关英男 

被申请人：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解除劳动合同没有提前书面通知，没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壹万

伍仟元整。 

3、申请人请求 

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壹万伍仟

元整。 

4、仲裁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四十六）辽宁希友传媒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辽宁希友传媒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被告委托原告在“人车安全隔离护栏”发布广告，签订了四份《广告发布合

同》，分别是:2021年1月26日合同金额42,000元、2021年6月4日合同金额38,100

元、2021年11月3日合同金额41,000元、2021年12月1日41,000元，合计合同总金

额162,100元。合同约定了“广告数量、尺寸”，合同第三条第(五)项约定“广

告画面发布后30天内，甲方(被告)一次性支付合同款”。合同第五条第(一)项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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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甲方如未按期足额支付广告费，每逾期1日，则按合同总金额的万分之一

向乙方(原告)支付违约金，如逾期10日仍未支付应付的广告费用，甲方应另行向

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10%的违约金。” 

按上述两条款约定，本案违约金有以下两种方式构成:（1）合同总金额10%

的违约金为16,210元；（2）逾期1日按万分之一的违约金计算,从2022年1月1日

至实际付款日止,暂计至2022年6月1日为2,447.71元。 

原告按合同约定履行完合同义务，并向被告出具了发票，但被告仍不付款，

故对被告提起诉讼，望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诉请。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给付广告费 162,100元，违约金18,657.71元(逾期1日按万分

之一的计算违约金，从2022年1月1日至实际付款日止，暂计至2022年6月1日为

2,447.71元)；（2）判令被告给付律师费12,000元，上述两项合计:192,757.71

元；（3）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保全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四十七）韩枫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韩枫 

被告一：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沈阳商业城（集团）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韩枫(出租方、甲方)于2007年3月20日与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签订《商铺租赁合同》1份，将其所有的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朝

阳街23号3单元，建筑面积为27.06平方米的商铺租赁给被告一商业城。租赁期间

自2007年6月20日至2017年5月31日1年租金标准为人民币43,837元(税前)，日租

金标准按一年365天计算，同时，合同约定被告承诺可以以人民币550,671元回购。

沈阳商业城(集团)对《商铺租赁合同》中的全部条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原、被告双方又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将原合同第二条第1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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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标准改为在原年租金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一定比例为新的年租金标准，即为人

民币53,481元(税前)，日租金标准按一年365天计算。 

2006年11月20日，沈阳商业城(集团)出具担保函，载明:“沈阳商业城(集团)，

现对商业城与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212号商业城·世界名牌折扣商场项目产权业

主(买受人)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09年8月26日,“沈阳

商业城(集团)”名称变更为“沈阳商业城(集团)有限公司”。被告自租赁期到期

后即2017年6月1日之后原告曾多次到商铺所在地发现该商铺楼被封锁，原告无法

自行进入并且该商铺所在楼的外窗均遭到破坏，原告所有的商铺一直处于被告控

制中，被告并未支付原告任何占用费用，也并未回购，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诉至法院，判如所请。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商业城回购原告商铺，并支付商铺回购款550,671元；（2）

判令被告一商业城支付商铺回购款利息(计算方式为以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基数，

从2017年06月01日至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

率的1.5倍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被告一商业城支付原

告商铺占用费(自2017年6月1日至判令被告回购之日止，标准按照最后一期标准

计算,暂计算到2022年11月9日,为291,141.77元);以上合计841,812.77元；（4）

被告二沈阳商业城(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

带给付责任；（5）二被告共同承担诉讼费。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四十八）上海郑明明实业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郑明明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在商业城一楼经营郑明明品牌化妆品，经营期间由被告统一代收货款，

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共欠原告货款，共计64,379.54元。被告商业城曾于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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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2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64,214.36元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一张，原告于

2019年12月4日承兑时被拒付。之后原告从商业城撤柜，被告承诺返还押金10,000

元也一直未支付。上述事实双方于2022年1月30日通过《往来账项询证函》再次

进行对账确认，对账后被告仍然一直拖延付款。 

另外，被告曾于2020年7月21日要求原告出具《合同主体变更协议》，该协

议第1条约定:甲乙丙三方经过协商，一致同意自2020年6月1日起甲方(沈阳商业

城股份有限公司)将原合同项下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全部转让给丙方(沈阳商业城

百货有限公司)，自该日起，乙方(上海郑明阳实业有限公司)应严格按照原合同

约定向丙方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第5条约定:甲方和丙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如

不能完成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212号和216号的商业城房产(一期、二期)

的房产证过户，此协议无效。 

综上所述，在原告多次催要无果的情况下，只有将二被告诉至法院，请求人

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民事权益。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2月至8月货款共计

64,379.54元及利息7,098.75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合计71,478.29元；（2）

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押金10,000元及利息269.78元(暂计算至起诉之

日)，合计10,269.78元(从起诉之日计算)；（3）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按照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实际给付上述货款及押金之日止；（4）

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共计81,748.07元。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四十九）沈阳兆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兆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被告为进行企业宣传，委托原告进行服务，如“威风锣鼓”、“铁百现场写

春联”，双方签订了四份《委托合同》，分别是:2021年1月25日《现场题写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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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合同》，合同金额9,500元、2021年11月10日《铁西百货活动委托合同》，

合同金额9,600元、2021年12月1日《铁西百货活动委托合同》，合同金额5,200

元、2021年12月31日《铁西百货活动委托合同》，合同金额20,800元，合计合同

总金额45,100元。合同约定第二条第2项约定“委托费支付方式:在本合同签订后

30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全部活动费用”，第四条第1项“在乙方完全

履行本合同的情况下，甲方违反约定逾期付款，每逾期1日按未付款金额的万分

之五支付违约金”。 

原告按合同约定履行完合同义务，并向被告出具了发票，但被告仍不付款，

故对被告提起诉讼，望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诉请。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给付广告费45,100元,违约金4,842.30元(逾期1日按万分之五

的计算违约金，从2021年4月25日至实际付款日止，暂计至2022年6月1日为

4,842.30元)，合计49,942.30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保全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五十）赵志起诉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赵志 

被告：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租用被告的柜台用于经营，但由于疫情原因销售低迷，双方的租赁期限

为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约定不继续租赁，需提前6个月提出申请，于

是原告于2021年11月16日向被告提出撤柜申请。但按照双方约定应将保证金返还

给原告，原告也因此事曾经向被告主张返还，但被告均以资金不足为由不予返还，

原告无奈起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以维护原告之合法权益。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保证金13,813.9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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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尚未开庭。 

 

（五十一）沈阳老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老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9月1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活动服务合同》，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发

布快手信息流广告。合同服务时间为2021年9月19日到2021年9月20日，合同约定

服务费为50,000元。原告按照双方约定为其投放广告曝光，但被告拒不向原告支

付费用，经原告多次协商未果，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起诉到法院，望法院

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50,000元广告费；（2）请求法院判令保全

费、鉴定费、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五十二）沈阳新恒宝茶业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新恒宝茶业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和被告于2021年12月签订合约，原告进驻被告商场经营专柜，经营期间

销售商品款项由被告收取，被告每月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扣除承包费及固定的促

销服务费后，收到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起20个工作日与原告结算货款，自

2022年2月起至10月发票及结算单均已陆续提交给被告，但至今尚未收到货款，

经原告与被告协商多次后仍拒绝付款。鉴于以上事实，被告方已严重侵害原告的

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出以上诉讼请求，恳请依法判决。 

3、原告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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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求通过法律途径由被告支付给原告2022年2-10月货款74,740.25元；

（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五十三）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禾芯绒业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禾芯绒业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9月14日，原、被告就原告在被告方商场内经营专柜事宜电子方式签

订了《联营合同》，合同约定经营场地位于沈阳铁西百货店3层某铺位，经营期

间自2021年9月1日起至2022年3月31日止:合同签订后三日内,交纳保证金10,000

元。 

合同中第四条结算条件原、被告约定按“第四种方式结算即:“乙方(原告)

每月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向甲方(被告)缴纳承包费。以上承包费，如由甲方(被

告)统一收银的，则每月承包费由甲方(被告)直接从乙方(原告)当月货款中扣除，

如由乙方(原告)自行收银，则每月承包费由乙方(原告)用现金缴纳，乙方(原告)

未按上述约定缴纳承包费的，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被告)支付欠款总额0.1%

的违约金。” 

原告缴纳质保金后,被告于2022年5月20日向原告出具《据》一份以确认收到

该款项一事。 

期间双方又就其他收费项目达成服务费补充协议若干。合作期间双方一直认

真履行合同，至2022年9月，原告与被告解除合同并完成撤柜，双方合同终止。

但至2022年1月至3月期间，被告却迟迟未按合同给付原告应付款。双方通过结算

系统确认1月扣除其他费用后被告应付原告应付款人民币98,389.81元、2月应付

款为人民币14,986.56元、3月应付款为人民币3,090.92元。共合计应付金额为人

民币116,467.29元。按照合同约定，被告方应支付原告方违约金暂计人民币

34,242.75元。 

现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方仍未按时给付原告应付款。也未退还原告已缴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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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保金。原告无奈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判决。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合同应付款人民币116,467.29元；（2）请

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违约金暂计人民币34,242.75元；（3）请求依法判令被

告退还原告质保金人民币10,000元，以上暂合计人民币160,710.04元；（4）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五十四）帕罗羊绒制品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帕罗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在被告商场经营专柜销售“帕罗”品牌针织商品，现双方合作关系已经

终止，原告从被告处撤柜，但被告尚应支付原告款项153,454.4元。双方合作期

间，原告向被告支付质保金10,000元，现双方合同关系已经终止，相关质保金应

予退还。 

原告认为，被告逾期支付款项及未予退还质保金是引起本案纠纷的直接原因，

理应履行支付义务和赔偿原告逾期付款损失。据此，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原告的诉讼请求。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153,454.4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自2021

年4月1日起以未付货款本金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质保金10,000

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自2021年4月1日起以返还质保金本金为基数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

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以实际发生为准)。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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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起诉商业城、商业城百货、铁

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被告1：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2：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被告3：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商业城签订了编号为(2022)信辽银贷字第

722141221001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约定:1、被告商业城向原告

借款人民币55,922,170.78元(伍仟伍佰玖拾贰万贰仟壹佰柒拾元柒角捌分)，借

款用途为借新还旧，用于偿还(2020)信辽银贷字第722141201141号的贷款;2、贷

款期限自2022年1月5日至2023年1月5日;3、本合同项下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贷

款期内利率保持不变，以贷款实际提款日定价基础利率+250.75基点(1基点

=0.01%)，即年利率6.3075%;4、本贷款自实际提款日起计息，按月结息，结息日

为每月20日，利息计算公式为:利息=实际贷款余额x计息期间的实际天数x年利率

/360天;5、商业城如未能按本合同约定偿还本金，原告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

按本合同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315.375基点(1基点=0.01%)的年利率标准计收

罚息，并同意罚息金额计算以原告计算结果为准:6、商业城未按时支付的利息(包

括被原告宣布全部或部分到期的本金对应的利息)和罚息，自逾期之日起至全部

清偿之日止，按合同上述约定的逾期贷款罚息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合同签

订后原告履行了放款义务。 

为担保上述贷款合同的履行，原告与被告2商业城百货于2021年12月29日签

订了编号为(2022)信辽银保字第722141221001号《保证合同》，合同约定:1、被

告商业城百货对原告与商业城所签署的编号为 (2022)信辽银贷字第

722141221001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提供连带保证担保;2、担保的债权

本金为人民币伍仟陆佰万元整;3、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

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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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

有应付的费用。 

原告与被告3铁西百货于2015年1月15日签订了编号为(2015)信辽银最抵字

第722061151002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自有不动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并于2018年1月9日签订《抵押权变更协议》、2018年1月18日签订《抵押权变更

协议》、2020年12月31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2021年12月29日签

订《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变更后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1、被告3

铁西百货以自有不动产对原告与商业城在2015年1月15日至2024年12月24日期间

所签署的贷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2、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陆仟柒佰贰拾万元

整;3、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及实现债权、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

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原

告已办理抵押登记。 

根据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商业城应于2023年1月5日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商业

城未按时偿还上述贷款，其余各被告亦未履行担保义务。鉴于各被告已严重违约，

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依据上述《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第13条、第19条的

约定、《保证合同》第9条、第15条的约定及《最高额抵押合同》第8条、第12

条、第20条的约定，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障原告合法权益。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商业城偿还原告贷款本金人民币55,922,170.78元，利息

人民币441,683.88元，合计56,363,854.66元(以上利息金额含利息、罚息及复利，

暂计至2023年1月5日(含当日)，2023年1月5日之后利息、罚息、复利计算至被告

实际付清所有款项时止)。判决生效后延迟给付的，按民事诉讼法第260条执行;

（2）请求判令被告2商业城百货对上述第1项诉请中所列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请求判令原告对被告3铁西百货提供的抵押物(具体抵押物详见《最高额抵

押合同》附件一:《(房地产)抵押物清单》)在最高额抵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4）请求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及原告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 

4、保全情况 

法院出具的（2023）辽0103民初4529号《民事裁定书》情况详见公司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收到法院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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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5、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五十六）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起诉铁西百货、商业城、商业

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被告1：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被告2：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3：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1铁西百货签订了编号为(2022)信辽银贷字第

722141221002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约定:1、被告铁西百货向原

告借款人民币95,000,000元(玖仟伍佰万元整)，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用于偿还

(2020)信辽银贷字第722141201142号的贷款;2、贷款期限自2022年1月5日至2023

年1月5日;3、本合同项下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贷款期内利率保持不变，以贷款

实际提款日定价基础利率+250.75基点(1基点=0.01%)，即年利率6.3075%;4、本

贷款自实际提款日起计息，利息计算公式为:利息=实际贷款余额x计息期间的实

际天数x年利率/360天，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0日;5、铁西百货如未能按本

合同约定偿还本金，原告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按本合同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

加315.375基点(1基点=0.01%)的年利率标准计收罚息，并同意罚息金额计算以原

告计算结果为准;6、铁西百货未按时支付的利息(包括被原告宣布全部或部分到

期的本金对应的利息)和罚息，自逾期之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合同上述约

定的逾期贷款罚息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了放款义务。 

为担保上述贷款合同的履行，原告与被告2商业城及被告3商业城百货分别于

2021年12月29日签订了编号为(2022)信辽银保字第722141221002号、(2022)信辽

银保字第722141221002-1号《保证合同》，合同约定:1、被告商业城、商业城百

货对原告与铁西百货所签署的编号为(2022)信辽银贷字第722141221002号《人民

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提供连带保证担保:2、担保的债权本金为人民币玖仟伍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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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整;3、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

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原告与被告1铁西百货于2015年1月27日签订了编号为(2015)信辽银最抵字

第722051151003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自有不动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并于2018年1月10日签订《抵押权变更协议》、2018年1月23日签订《抵押权变更

协议》、2020年12月31日签订《抵押权变更协议》、2021年12月29日签订《最高

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变更后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1、被告1铁西百货

以自有不动产对原告与其自身在2015年1月27日至2024年12月24日期间所签署的

贷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2、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壹亿壹仟肆佰万元整;3、担

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

现债权、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

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原告已办理

抵押登记。 

根据贷款合同约定，被告铁西百货应于2023年1月5日偿还全部贷款本金，铁

西百货未按时偿还上述贷款，其余各被告亦未履行担保义务。鉴于各被告已严重

违约，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依据上述《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第13条、第

19条的约定、《保证合同》第9条、第15条的约定及《最高额抵押合同》第8条、

第12条、第20条的约定，向贵院提起诉讼，以保障原告合法权益。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铁西百货偿还原告贷款本金人民币95,000,000元，利息

人民币650,196.75元，合计95,650,196.75元(以上利息金额含利息、罚息及复利，

暂计至2023年1月21日(含当日)，2023年1月21日之后利息、罚息、复利计算至被

告实际付清所有款项时止)。判决生效后延迟给付的，按民事诉讼法第260条执行;

（2）请求判令被告2商业城和被告3商业城百货对上述第1项诉请中所列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3）请求判令原告对被告1铁西百货提供的抵押物(具体抵押物详

见《最高额抵押合同》附件一:《(房地产)抵押物清单》)在最高额抵押范围内享

有优先受偿权;（4）请求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及原告实现债权

的全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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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全情况 

法院出具的（2023）辽0103民初4850号《民事裁定书》情况详见公司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收到法院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

号）。 

5、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五十七）深圳市大沣实业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大沣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18年开始原告在被告商场经营“康莉”女鞋品牌，由被告设置的统一收银

台收银，被告每月扣除相应的费用后向原告出具结算单，甲方提供结算单后5日

内乙方应对结算单盖章确认并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同提供给甲方，甲方收到发票

后20个工作日与乙方结算货款。截至今日，经双方对账，被告尚欠付原告2022

年4月至2022年9月的销售货款，金额共计:39,904.78元。根据我国《合同法》的

相关规定及双方合同的约定，被告迟延付款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双方

合同的约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综上，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据我国《合同法》、《民事诉讼法》

的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诉请。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9,904.78元。（2）依法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335.11元。以当月货款为基数，自2022年5月1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暂计

算至2022年9月30日，要求计算至所有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以上合计人民

币:40,239.89元。（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已生效）如下： 

（1）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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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大沣实业有限公司货款39,904.78元； 

（2）驳回原告深圳市大沣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3元，由被告铁西百货承担(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直接

给付原告)。 

 

（五十八）沈阳诚益佳商贸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诚益佳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自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与铁西百货签订了《超市商品合

同》，合同约定由原告向铁西百货提供“雪花啤酒”货物，合同签订后，原告依

约向铁西百货供货。根据合同约定，截至到2021年12月31日，铁西百货应履行全

部付款义务。但截止目前尚欠货款10,446元。原告多次找到被告，被告推脱不予

给付所欠货款，协商未果。 

以上所述属实，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望法院支持原

告的诉讼请求。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货款人民币壹万零肆佰肆拾陆元

整(￥10,44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已生效）如下： 

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沈阳诚益佳商贸

有限公司货款10,446元。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2元，减半收取31元，由被告铁西百货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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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沈阳桃李面包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被告双方2022年1月1日起建立买卖关系，由原告供给被告桃李品牌食品，

截止2022年11月17日，被告已累计二个月（即8、9月)拖欠货款53,812.91元，已

超过合同规定回款日期，此款经原告多次催要，至今仍未回款。根据《民法典》

和《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

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判如所请。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给付货款人民币53,396.42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

欠的货款期间产生的利息416.49元，按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利率计算(截止

2022年11月17日),以上诉讼标的(本金和利息)合计为53,812.91元；（3）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已生效）如下： 

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桃李面包有限公司货款

53,396.42元。 

如被告未按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46元，由被告铁西百货承担1,13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直

接给付原告），由原告承担11元。 

 

（六十）王学艳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王学艳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与被告之间系商业服务合同关系，2022年8月19日15时10分许原告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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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处选购商品过程中，行至负一层滚梯时，因该区域没有管理人员看护被他人绊

倒，致其身体受伤，经120救护车送至沈阳市盛京医院治疗共计发生损失5,151.02

元，根据民法典之规定，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其诉请，以维护其

合法权益。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3,884.02元，交通费1,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267

元，共计5,151.02元；（2）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 

4、进展情况 

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如下： 

（1）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5,019.82元，交通费1,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267

元，人身伤害补偿费3,000元，共计9,286.82元；（2）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 

5、裁定情况 

一审法院裁定（已生效）如下： 

准许原告王学艳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0元，由原告王学艳负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告中涉及的已下达生效判决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构成重

大影响；在审案件尚在审理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故公司暂时无法对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判断。 

公司将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4日 


